附件6：    河北东方学院横向项目明白纸（科研类）

1、 校内科研机构是指河北东方学院内成立的各类以开展原创性科学研究、引领性技术攻关、标志性成果转化、高水平人才培养、开放性合作交流等为目标的科研机构，例如我校的文物保护修复综合技术中心、文物虚拟仿真创新实验室、文物艺术数字化应用技术中心、元宇宙应用研究院、医工交叉技术应用研究院、校企协同研发中心、高尔夫产业创新研究院等，其管理办法详见《河北东方学院校级科研机构管理办法》。
2、 高校横向科研项目是指我校各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受校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人委托承担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各类科研项目以及各级政府部门通过招标采购方式购买服务委托的科研项目。
3、 横向项目经费是指项目来源方按合同（协议）约定拨付给学校及其科研人员开展科研活动或者双方共同出资合作研发的经费。
4、 横向项目具体表现形式（项目类别）包括技术开发（合作研发、委托研发）、技术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方式从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或个人（以下简称“委托方”）获得的项目。
技术开发是指当事人之间对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等进行研究开发，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和合作开发两类。
技术转让是指转让方将现有的技术成果的所有权等权利授予受让方，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约定价金，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实施许可、技术秘密转让。
技术许可是指许可方将现有的技术成果的使用权授予被许可方，被许可方向许可方支付约定许可费。
技术咨询是指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技术和劳力为另一份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技术培训、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咨询服务，委托方为受托方提供技术咨询费，技术咨询合同不包括建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
技术服务是指当事人一方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提供服务，如常见的计算、设计、测量、调试、检验检测等服务，委托方为受托方支付技术服务费。
学校通过招投标或购买服务获取的财政性资金支持的规划、专题调研、科技服务与管理类项目，可按横向科研项目进行认定管理。
5、 我校横向科研项目应通过校内科研机构或教学单位申报至校科技处或直接申报至校科技处审核备案。横向科研项目及其合同（协议）按照《河北东方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及《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履行审批备案流程，原则上应使用学校推荐使用的科技部技术合同范本。
（1） 技术合同一般包括“五技”合同：1.技术开发（合作）合同、技术开发（委托）合同，2.技术转让（专利权）合同、技术转让（专利申请权）合同、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3.技术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4.技术服务合同，5.技术咨询合同。详见《技术合同模板汇编（科技部）》。
（2） 合同签订要求：根据项目性质和内容签订的不同类型合同，所含条款必须完整，技术内容清楚，技术指标明确，对其中涉及到的仪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以及研发形成的软件、专利等无形资产的归属权建议有明确的约定。如需与校外合作单位共同完成、经费需外拨至校外合作单位的，原则上需在合同列明校外合作单位、外拨经费和工作内容，项目负责人需对外拨的必要性与真实性做出承诺，并由二级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严格审核。
六、符合以下条件的项目，认定为学校横向科研项目并予以立项。
（一）符合河北东方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要求并按规定程序签订合同；（二）项目经费按合同的约定应汇入学校统一的财务账号；
（三）经费预算符合学校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相关规定。
同时对我校承担的横向科研项目，根据到账经费额度，视同相应级别的纵向课题项目，具体项目认定办法及经费使用办法见《河北东方学院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及《横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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